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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
———基于若干典型案例的分析

刘蔚文

渊江苏警官学院侦查系 南京 210012冤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认定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时的一些观点问题。笔者认为，该罪

的犯罪对象包括小金库中的会计资料。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行为构成犯罪须具备逃避依法查处的目的。在本罪罪数的认定

上，行为人采取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手段进行其他犯罪的，应认定为牵连犯，从一重罪论处；行为人在实施其他犯罪后，为

了掩盖罪行、逃避处罚而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应实行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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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第 1
条规定，在我国《刑法》第 162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 162条之
一：“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2002年《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本罪罪名确定为隐匿、故意销毁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近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以

本罪罪名判决的案件，但理论界对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

题尚未进行很好的总结和探讨。鉴于此，本文在实证分析的基

础上，对相关问题提出个人看法。

一、关于犯罪对象的认识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会计资料的管理制度。就犯罪对

象的范围而言，我国《会计法》和《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均将会

计资料分为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类会计

资料，但本罪只将隐匿、故意销毁前三类会计资料的行为认定

为犯罪，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隐匿、故意销毁其他类会

计资料（如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银行对账单等）不构成犯罪。

对于上述问题的理解，学界基本没有争议。不过，司法实践中

出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即隐匿或故意销毁小金库（即暗

账或账外账）中的会计资料（主要是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是

否构成犯罪？换句话说，小金库中的会计资料是否属于我国《刑

法》第 162条之一“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
案例一：2000年 12月底，重庆某广告有限公司的实际负

责人张天生，为达到偷税的目的，在该公司建立了一套暗账，

主要记载该公司以现金收入且不开发票部分的广告款和一些

支出。被告人张芹负责管理暗账及账款。2003年 11月底，张
天生因涉嫌犯罪被重庆市公安局立案侦查，该公司公开账簿

被公安局扣押后，被告人张芹即将暗账中的余款转到该公司

的公开账户上，并擅自销毁了暗账，上述销毁的暗账涉及金额

400余万元。张芹以故意销毁会计账簿罪被提起公诉。审理过
程中，辩护人提出：被销毁的资料不属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或财务会计报告。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张

芹所记录的账页，是经营业务的账外账，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活

动，是国家进行监管的依据，属依法应予保存的会计账簿。张

芹的行为已构成故意销毁会计账簿罪。

案例二：2001年至 2003年间，被告人仲宏斌与陈国庆等
人共谋，由陈国庆先后将从本单位小金库支付给业务单位和

个人工程回扣款及违规报销的费用支出的原始凭证销毁，销

毁金额达 75余万元。公诉机关指控上述行为构成故意销毁会
计凭证罪。辩护人则指出，被告人销毁的小金库账上的白纸条

及部分发票并非法律规定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不能认定其

构成销毁会计凭证罪。

一审法院认为，小金库是通过收款不入账和虚假发票从

大账上报支的手段设立的，这些款项的支出用途等具体情况

在大账上不能准确反映。透过小金库本身的违法外表，这些款

项的性质归根到底仍属公款，这部分公款仍应受到有效的监

管，理应将该部分公款的有关原始凭证依法保存，因此该辩护

意见不能成立。但二审法院认为，小金库的资金本身就是违法

的，其所销毁的白纸条不属于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所规定的

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故意销毁会

计凭证罪的犯罪构成，故原审认定上诉人犯故意销毁会计凭

证罪不当，应予纠正。

上述两个案例表明，隐匿、故意销毁小金库中的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是否属于“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的问题已

经成为这类案件审理中辩诉双方的一个主要争议焦点，在不

同的法院认识也并不一致。这一问题已超越了理论上“仁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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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智者见智”的范畴，直接关系到犯罪的认定和案件的判决

结果，值得进一步探讨。

笔者认为，法律要求会计资料的记载真实、完整，各单位

发生的各项经济业务事项均应在依法设置的会计账簿上统一

登记、核算。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反映各单位的经营状况。不

论出于什么目的，私设小金库的行为均违反了我国《会计法》

的相关规定，隐匿了本单位的部分经营项目与资金往来，规避

了国家对其正常的审核与监督，因此行为不合法。但是，小金

库中涉及的会计资料也记载了单位特定时期的一部分经营活

动和资金往来情况，这一违法账目与明账结合在一起，才构成

该单位业务往来的全部记录。小金库的账目，也是业务的真实

记录，反映了该单位的资金往来情况，也属于“依法应当保存”

的会计资料。不能因为私设小金库的行为违法和小金库涉及

的资金违法，就认为涉及该行为和资金的有关会计资料不能

依法保存。因此，笔者认为，小金库中的会计凭证和会计账簿

应当属于“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

二、关于“情节严重”行为的认定

本罪是结果犯，要求行为人实施了隐匿或故意销毁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中的一种或数种，情节严重的

才构成犯罪。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2001年联合制定的《关于
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简称《追诉标准》）第 7条的
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包括：淤隐匿、销毁的会计资料涉及金
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于为逃避依法查处而隐匿、销毁或者拒
不交出会计资料的。

我国《刑法》第 162条之一将本罪的客观方面的行为规
定为“隐匿”和“故意销毁”两类，但《追诉标准》对其进行了扩

张解释，增加了“拒不交出”行为也构成犯罪的情形。本文仅对

如何理解、适用该规定展开探讨。

案例三：2000年 4月，被告人陈勇被千秋镇党委免去会
计辅导员的职务后，以镇党委、政府对其反映的李某的经济问

题处理不公为由，将应移交的该村 1996年至 1999年的会计
凭证、账簿带回家中，拒不交出。2001年 3月 16日，镇纪委对
李某的审计结论出来后，镇党委又多次通知陈勇交出所有账

簿。2001年 8月 8日，县纪委亦对李某经济问题做出调查结
论。2001年 8月 15日，镇政府将“限陈勇于 8月 16日下午 5
时前交账”的书面通知送达其家中，陈勇仍拒不交账。但陈勇

一直未隐瞒账在其身边的事实，而且要求有关部门来查账，在

上级部门要求审计有关账簿时，陈勇均积极配合交出有关账

簿。直至 2001年 8月 31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被告人陈
勇才交出全部账簿。经统计，该部分账簿涉及的金额达 300余
万元。后检察院以陈勇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提起公诉。

本案是一个典型的被告人“拒不交出”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的案件。本案提出的两个问题是：如何理解“隐匿”和“拒不

交出”行为之间的关系？陈勇“拒不交出”会计凭证、会计账簿

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审理本案的法官在案件评析中指出：“拒不交出”不是“隐

匿”的一种情形。“隐匿”是指将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资料隐藏

起来（不明示其去向），使别人无法查找，影响的是会计资料的

保存，破坏了会计资料的完整性；而“拒不交出”则明示会计资

料的去向，仅是暂不向相关部门移交，其并不影响会计资料的

保存和完整性，只会影响会计资料的管理和依法使用。因此，

“拒不交出”与“隐匿”的字面含义及所造成的后果并不相同。

“拒不交出”行为虽不影响会计资料的保存和完整性，但在妨

害相关机关为依法进行查处活动而使用会计资料时，其社会

危害性与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的社会危害性并无实质差

别。因而，《追诉标准》将“拒不交出”行为规定为应受追诉的犯

罪行为，符合立法原意。不过，“拒不交出”的行为仅在以逃避

依法查处为目的时才应受到追诉，将仅影响会计资料的管理

和依法使用的拒不交出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尚无法律依据。最

后，本案审理法院准许了检察院撤回起诉的要求。

笔者认为，这一判决精神和法官的说理过程准确揭示了

“拒不交出”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本案中，被告人陈勇并没有

隐瞒账在其身边的事实，也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查账，但始终

拒绝交出账簿。这一行为不属于“隐匿”，而应认定为“拒不交

出”。《追诉标准》认定本罪“情节严重”的第一种情形是隐匿、

销毁会计资料涉及金额在 50万元以上的，这一情形中不包括
“拒不交出”行为，因此不适用于本案；第二种情形将“拒不交

出”行为认定为犯罪，但要求以逃避依法查处为目的时方才构

成犯罪，而被告人陈勇并没有这一目的，相反，其目的在于通

过拒不交出会计资料的行为促使有关部门积极查处他人，因

此第二种情形也不适用于本案。

三、关于犯罪主体的范围

尽管本罪规定在“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一节

中，但从《刑法修正案（1999）》的语言表述来看，犯罪主体并不
限于公司、企业，所有依照会计法律规定办理会计事务的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单位和个人，都可以

成为本罪的主体。为了澄清这一问题，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对审计署致函做出的《关于对“隐匿、销

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主体范围”

问题的答复意见》（法工委复字［2002］3号，简称《答复意见》）
中进一步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办理会计事务时对依法应

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进行隐匿、销

毁，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答复意见》对本罪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也

存在一个问题，即将构成犯罪的主体限定在“办理会计事务

时”，似乎将行为人不在办理会计事务时的隐匿、故意销毁行

为排除在犯罪认定之外，这是对该罪条文的错误解读，容易产

生歧义。我国《刑法》并未限定本罪的适用领域，司法实践的经

验也表明，行为人在不办理会计事务时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

料的，完全可以以本罪论处，如下文案例四提到的一公司因涉

嫌偷税犯罪被国税部门调取会计资料进行检查时，公司的法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74窑 援 上

定代表人纠合其他人潜入国税部门的办公室盗走并销毁会计

资料的案件。为逃避查处从有关机关盗走并销毁会计资料的

行为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在“办理会计事务时”，如果将本

罪的适用领域限于这一范围，反而会束缚司法机关的犯罪认

定。既然我国《刑法》并没有做类似的限制，《答复意见》加入这

一限定词反而是画蛇添足的举措。

笔者认为，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

对于自然人而言，任何实施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资料的主体

都可以构成犯罪。对于单位来说，实行双罚制，对单位判处罚

金，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

责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主要指在单位实施犯罪行为过

程中起领导、组织、决策作用的负责人，可能包括单位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等；“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一般是指在单位实施犯罪过程中直接参与的从事会计工

作的其他一般会计人员。

此外，我国《会计法》第 45条规定：“授意、指使、强令会计
人员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

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犯罪行为在

后来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并未单独确定罪名，笔者认为，可以将

实施上述行为的人员理解为本罪的共犯。因此，单位的其他人

员甚至其他单位的人员在“授意、指使、强令”他人实施犯罪时

可以本罪的共犯论处。

四、关于罪数的认定

本罪属于选择性罪名，按照行为人实施的行为（隐匿或故

意销毁）和侵害的对象（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或财务会计报告

之一种或数种）来确定罪名。因此，即使行为人实施了两种行

为，侵害了多个对象，也只构成一罪。不过在司法实践中，本罪

多与偷税、骗取出口退税、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挪用资

金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犯罪联合在一起，其罪数的认定仍

然是一个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在罪数认定和罪名确定问题上

要注意以下两点：

1. 行为人采取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手段进行偷税和其
他犯罪的。我国《刑法》原第 201条将“纳税人采取伪造、变造、
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等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

款的行为规定为偷税罪，在偷税罪客观方面的描述中，隐匿、

销毁会计资料构成偷税的一种方法行为，应理解为牵连犯。不

过这属于牵连犯以“从一重罪论处”选择适用罪名的例外情

形，应依《刑法》规定直接以偷税罪的罪名加以认定。不过，在

2009年 2月《刑法修正案（七）》第 3条将偷税罪的客观行为
修改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

申报”的抽象表述后，是否还应当将隐匿、销毁会计资料视为

偷税的一种方法行为？又应当如何定罪呢？

笔者以为，尽管《刑法修正案（七）》改变了原来列举式的

叙明罪状，但是如果行为人以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手段偷

税，且方法行为和目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则仍然属于牵连犯，

但应按照“从一重罪论处”的原则定罪。这意味着当行为人采

取隐匿、销毁会计资料手段逃避缴纳数额较大的税款时，应认

定为构成本罪，因为本罪的量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而偷税罪的第一个量刑幅度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此外，如果方法行为和目的行为有一个构成犯罪而另

一个不构成犯罪，则按照构成犯罪的罪名定罪处罚。

《刑法修正案（七）》提高了偷税罪的认定标准，如果行为

人在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

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其刑事责任。但不予追究其偷

税罪的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不予追究行为人隐匿、销毁

会计资料犯罪的刑事责任，此时仍然可以以本罪论处。笔者认

为，偷税罪客观方面的立法修改赋予了本罪更宽阔的适用空

间。上述认定规则也适用于以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手段实施

其他犯罪（如贪污、骗取出口退税罪等）的情形。

2. 行为人在实施偷税和其他犯罪后，为了掩盖罪行、逃
避处罚而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该如何定罪？笔者认为，行为

人实施偷税、骗取出口退税、贪污、职务侵占、挪用公款、挪用

资金及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犯罪之后，为了逃避惩处，掩盖

其犯罪行为而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的，由于两个行为之间没有

牵连关系，隐匿、销毁会计资料也不是上述犯罪的必然结果，

因此应当实行数罪并罚。这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通常做法。

案例四：2002年 9月 27日，佛山市南海区东方星画框工
艺有限公司因涉嫌偷税被某国税局稽查股依法调取了有关会

计账簿、凭证等资料进行检查并存放于稽查股办公室。10月 5
日晚，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谢志清纠合了其他几位被告人携

带铁梯、螺丝刀、蛇皮袋等工具来到国税局外，翻越围栏，采用

搭梯、撬窗等手段潜入稽查股办公室内，将东方星公司被调取

的有关会计账簿、凭证等资料盗走并销毁。

一审法院以单位犯偷税罪，被告人谢志清犯偷税罪和故

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其他被告人犯

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做出判决。在

上诉过程中，谢志清的辩护人提出同时对“烧账”行为和“偷

税”行为分别定两个罪不当。二审法院认为，谢志清等人在公

司偷税犯罪行为已经完成并被税务部门稽查期间，实施销毁

财务资料的行为，目的是销毁偷税行为的罪证，并不是偷税的

手段行为，因此，原判认为销毁财务资料的行为和偷税行为不

是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符合法律规定。

【注】本文系江苏警官学院社科青年项目 野妨害公司尧企
业管理秩序犯罪法律问题研究冶渊项目编号院10Q06冤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袁并且受到江苏省野青蓝工程冶尧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
设工程渊PAPD冤资助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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